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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省外转入
党员将组织关系介绍信和
《党员基本信息采集表》、
党员档案等证明材料交所
在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

基层党委（党总
支）审核党员组
织关系介绍信、
党员档案材料

对审查不合格的，
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
进一步调查了解情
况

对审查合格的，基
层党委（党总支）
及时办理接收组织
关系手续

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将回
执联加盖基层党委（党总
支）公章后邮寄或传真至
党员原所在基层党组织

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将党
员编入相应的党支部，并
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
录入党员的相关信息

自省内、
校内转入

党员原所在的党组
织通过全国党员管
理信息系统进行网
上转移组织关系

基层党委（党总
支）审核网上电
子介绍信信息、
党员档案材料

审核发现问题，
逐级退回原所在
基层党委

审核合格的，基层党委
（党总支）在系统内对
党员进行接收操作，将
党员分配至目标党支部

1.由省外转入的，单位去向为如体育学院党总支等党总支的，纸质介绍信抬头写：“中共湖南大学委员会”；单位去向为如化学化工学院党委等党委的，

纸质介绍信抬头写：“中共湖南大学***学院委员会”，介绍信接收单位写“湖南大学***学院”。 
2.由省内转入的，单位去向一般为：“中共湖南大学***学院委员会（总支部委员会）或“中共湖南大学***学院***支部委员会”。


